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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防毒面具”进价

几十元，售价百余元

欧某某曾注册网店用于销售汽

车零配件，后因经营不善店铺闲置。

2022年，防毒面具面罩市场火爆，欧

某某决定抓住“风口” 进军劳保产

业。 然而，卖正品利润微薄，手续繁

琐， 他便动起销售假冒产品以牟取

暴利的歪脑筋。

欧某某发现， 国外某品牌知名

度广、销售面大、利润也高，因此锁

定该品牌， 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上游

货源，并重新启用网店，抄袭同类店

铺的产品图和详情介绍， 自此正式

在网店上架假冒品牌防毒面具。 正

品市场价200余元的品牌防毒面具，

在欧某某的店铺售价仅为100余元，

而这些“冒牌货”的进货价只有几十

元。短短两年，欧某某共计销售万余

件假货，销售金额高达160余万元。

2024年9月初，青浦公安分局民

警在工作中发现， 该网店销售的产

品价格异常， 随后公安机关迅速立

案展开调查， 青浦区检察院提前介

入，引导侦查取证。

2024年9月21日，欧某某被抓获

归案。 公安机关在其住所当场查获

印有仿冒国外某品牌商标的防毒面

具、 滤毒盒等产品2000余件， 经鉴

定，这些产品均为假货。

铁证如山下， 终于承

认自己在狡辩

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青

浦区检察院“沪青知”团队将主观明

知和销售金额列为案件焦点， 针对

性引导侦查机关补充侦查。

一方面，坐实“主观明知”，厘清

犯罪故意。讯问初期，欧某某始终辩

称自己对假货不知情， 将自己置于

受害者位置。 然而，综合全案证据，

从进货渠道看， 欧某某有稳定的进

货渠道， 却无法提供上家的身份信

息、进货单据、合格证明、权利人授

权书等， 也无法说明所销售的品牌

产品来源。从交易规则看，商家对所

销售商品的质量、 来源负有保证义

务， 特别是涉案产品系特种劳动防

护用品，应当符合相应国家标准，欧

某某在没有拿到进货单据、 合格证

明、权利人授权书的情况下，应当意

识到产品存在侵权或者质量不合格

的风险。 结合其在聊天记录中回复

客户销售的产品没有防伪二维码，

且销售价格低于正品一半、 扣押产

品均系假冒的事实， 可以推定欧某

某具有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

犯罪故意。

另一方面， 精准排除“刷单狡

辩”，锁定实际销售金额。 审查逮捕

阶段， 欧某某辩称自己于2022－

2023年只是在刷单、 没有真实交易

情况，但其并无客观证据。承办检察

官围绕刷单时间、交易数量、钱款流

向等关键细节展开针对性讯问，结

合补充调取的客观证据深入核查发

现，部分订单存在单笔交易量过大、

成交金额异常、 欧某某回答前后矛

盾等问题。 此外， 在相关聊天记录

中，明确存在讨价还价、询问产品信

息等买卖话术， 均能与销售记录对

应。铁证如山下，欧某某最终承认自

己为减轻刑罚才狡辩刷单。

经查证，2022年10月至2024年9

月， 欧某某在明知未经注册商标所

有人许可的情况下， 向他人采购假

冒该品牌的防毒面具、 滤毒盒等产

品并在其网络平台店铺销售， 非法

牟利160余万元。

2025年2月26日，青浦区检察院

以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对欧某某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后，

采纳检察机关全部公诉意见， 判处

欧某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80万

元。

在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市场， 防

毒面具等产品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

的生命健康安全。 该案暴露出部分

经营者法律意识淡薄、 心存侥幸的

问题。

检察官提醒， 经营者应严守法

律底线， 销售商品必须确保来源合

法、 质量合格， 切勿为牟利销售假

冒伪劣产品， 如防毒面具等特种防

护用品更需符合国家标准。 经营者

还应规范经营行为， 建立完整的进

货查验制度， 留存供应商资质、 产

品合格证明等文件， 对明显低于市

场价的商品保持警惕。 此外， 经营

者应摒弃侥幸心理， 诚实守信、 合

法经营， 为牟取暴利铤而走险的违

法犯罪行为终将被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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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张婕 陈诗若

员工为完成业绩指标，

虚构客户拜访记录， 公司以

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与其

解除劳动合同， 这样的行为

是否合法有效？ 近日，上海市

普陀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

判决。

2023 年 11 月， 刘某与一信息

技术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约定工作

岗位为销售。 2024 年 6 月，公司在

内部审查过程中发现刘某存在虚构

拜访记录与私下转移业绩的行为，

与刘某进行谈话并录像。 刘某承认

多个店铺的关键客户的电话是“抄

的、捡的”，原因是对方不愿意留电

话，且拒绝了他的推销，否认自己虚

假拜访。 另外，公司通过电话回访，

收到商家反馈称“没有销售人员来

过”。 对此，刘某称“隔了两个月，对

方不记得很正常”。

同月，公司向刘某发送《处分记

录表》，指控刘某“日常工作中存在

弄虚作假情况， 违反《员工纪律制

度》”， 并以刘某严重违纪为由向刘

某发送《解除劳动合同书》。

2024 年 8 月， 刘某申请仲裁，

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及代

通知金。经仲裁委员会审理，认定解

除程序违法， 裁决公司支付解除劳

动合同赔偿金 4.8 万余元。 公司不

服，向普陀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公司认为， 其提交的证据

足以证明被告存在虚构拜访记录及

私下转移业绩的违规行为。《员工纪

律制度》 等公司相关制度均已经过

必要的公示等程序， 其中相关违规

处罚的内容可以作为认定被告违反

公司规章制度的依据。 公司已就相

关劳动合同解除事宜通知工会，因

此解除与刘某的劳动合同， 不属于

违法解除，也不应支付赔偿金。

被告刘某辩称， 其未违反用人

单位的规章制度， 原告应对单方解

除劳动合同的原因及其严重性承担

举证责任。 另外，刘某还认为，规章

制度制定过程未经民主程序及公开

告知， 原告未在解除劳动合同前通

知工会，程序违法。

普陀法院经审理认为， 根据双

方均认可的视频证据，被告对其抄、

捡之前遗留的电话录入系统的事实

予以认可， 该行为已经构成了虚构

拜访记录。 同时，根据该公司的《员

工纪律制度》，虚构拜访行为三个或

三个以上的，予以辞退处分，而公司

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员工纪律制

度》经过民主评议、公示和送达。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一）》规定，建立了工会组织的用人

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符合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但未按

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事先

通知工会， 劳动者以用人单位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为由请求用人单位支

付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

起诉前用人单位已经补正有关程序

的除外。 公司已提供证据证明其在

起诉前已补正有关程序， 因此不属

于违法解除。最终，法院判决公司无须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劳动者对工作成果的虚假记载，

不仅违反契约精神， 也破坏了用人单

位经营决策的数据基础。 若用人单位

能证明虚假记录达到制度明定的量化

标准，解除劳动关系即具有正当性。

规章制度是用人单位行使用工自

主权和管理权的主要工具， 但规章制

度不能随意制定， 必须符合严格的条

件才能对劳动者产生效力： 一是内容

合法，二是要经过民主程序，三是要对

劳动者进行公示。

劳动者应充分了解用人单位规章

制度， 尤其是涉及自身权益的核心条

款； 若发现内容存在违法情形或可能

侵害自身合法权益的条款， 应及时提

出异议。同时，用人单位在制定规章制

度时，应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并妥善保

留制度公示告知劳动者的相关证据，

以防范潜在的用工风险。

瑕疵补正程序是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

的解释（一）》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程序。

工会通知程序是劳动解除争议中

保障公平的重要机制， 通过组织化监

督，督促用人单位审慎行使解除权，防

止随意辞退侵害劳动者权益。 而瑕疵

补正程序则进一步构建了平衡企业自

主权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安全

阀。对企业而言，补正程序赋予其程序

纠错的空间， 避免因操作疏失导致本

属合法的解除行为被完全否定； 对劳

动者而言， 工会介入则确保了解除决

定经受第三方审视， 有效防范恶意解

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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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刘嘉雯 通讯员 黄若媛

作为保障作业安全的重要装备， 防毒面具关乎使用者

的生命健康和安全。 然而， 一些不法分子竟将“黑手” 伸

向这一特种劳动防护领域。 近日， 青浦区人民检察院成功

打击一起销售假冒防毒面具的违法犯罪行为， 并以涉嫌销

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涉案人员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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